
接獲校園 

水痘、麻疹病例 

(衛生保健組)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水痘、麻疹處理作業流程 

                                                    110 年 11 月 10 日學校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校園安全組 

通報教育部 

校安中心 

衛生保健組 

1. 通報衛生主管單位 

2. 通知校內外相關單

位並協助疫調 

生活輔導組 

1. 若個案為住宿生，

提供住宿學生名單 

2. 安排隔離宿舍 

3. 消毒住宿環境 

4. 辦理學生請假事宜 

個案 

1. 依醫師建議住院治療或居

家隔離休息 

2. 個案追蹤管理和衛生教育 

3. 完成治療，不具傳染性，

可正常復課 

結案 

接觸者 

1. 進行接觸者造冊、追蹤和管理 

2. 提供疾病衛生教育 

3. 實施自主健康管理 

 與水痘個案最後接觸日起

往後推算 21 天 

 與麻疹個案最後接觸日起

往後推算 18 天 

就醫 

結案 

權責單位與分工 

有

無 
出現疑似症狀 

總務處 

傳染期間 

公共區域消毒 


